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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姨”被抓
多名受害者纷纷发声

“梅姨”落网的消息传开
后，多位被拐儿童家属第一时
间发声，言语间百感交集。多年
来，这个神秘的“中间人”一直
是悬在所有受害家庭心头的一
块巨石，大家既盼着找到她查
清所有孩子的下落，也盼着她
能为当年的恶行付出代价，如
今正义终于迈出关键一步，家
属们积压多年的痛苦、焦虑与
不甘，终于得到了些许释放。

21日中午，被“梅姨”拐卖
的申聪表示，听到这个消息他
特别开心，“去年的这个时候，
我还和父亲一起去寻找‘梅
姨’，作为被‘梅姨’拐卖的孩子
之一，我等她落网这一天等了
十多年。”申聪的父亲申军良坚
持寻找“梅姨”多年，他听到这
个消息后一时有些反应不过
来，称将出发前往广州。

钟彬是另一位被“梅姨”拐
卖的孩子，其父亲钟丁酉称，他
接到了警方的电话通知，听到
“梅姨”被抓的消息之后很高
兴。而钟彬本人则说，他听到这
个消息后激动到呕吐，“我一直
不敢相信，我一度以为‘梅姨’
已经不存在了，我连忙把消息
告诉了爸妈。”钟彬说，“梅姨”

改变了很多被拐孩子的人生轨
迹，“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开庭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到场见
证她接受正义的审判。”

此外，寻子家长杜小华听
到“梅姨”被抓的消息后，兴奋
地挥拳呐喊“总算落网了！”孙
海洋也表示，这么多年“梅姨”
其实是一个极具争议的存在，
很多人怀疑到底有没有这么一
个人，“我曾经和众多寻子家长
一起前往紫金县找孩子，就是
因为‘梅姨’曾经在那里住过两
年联系过买家。”

孙海洋还告诉记者，此前
张维平、周荣平作案主要是在
广州和东莞，他们在被执行死
刑前交代的九个孩子都已寻
回，相信这次抓捕“梅姨”可能
会交代出一些新的线索，涉及
到一些还没有结果的被拐案
件，好让更多被拐儿童早点回
家。

为什么这么难找：
“梅姨”长相变化很大

羊城晚报记者从知情人士
处获悉，多年过去，“梅姨”谢某
某长相变化很大，与此前公布
的模拟画像相似度不到30%。

而据封面新闻此前报道，
与“梅姨”同居过的男友回忆与

其相处细节称，当时的女朋友
自称叫“潘冬梅（音）”，不知道
是真名还是假名，自称家在广
州，有两个女儿，当时有五十多
岁。他与“潘冬梅”是亲戚介绍
认识的，她总是住两天就走，没
有拍照片。同居两三年之后，
“梅姨”自称回家拿户口本回来
结婚，之后就消失不见。在他们
交往的两年中，“梅姨”每次在
他家住一阵就走了，说是去做
生意，过一阵又回来，而且从来
不让人看她的身份证。

申军良接受扬子晚报/紫
牛新闻记者采访时曾表示，他
确信“梅姨”真实存在。在“梅
姨”落网前，他从未放弃寻找
“梅姨”，每年都会去广东寻找。
“我还特地去了‘梅姨’曾在紫
金县生活过的村庄，在那里逗
留了数日。那个与她同居过的
老人仍然健在，村民们也能证
实‘梅姨’曾在村里生活过。”他
告诉记者，“梅姨”在村里生活
时化名潘冬梅，身高约1.5米，
会说粤语和客家话。

律师分析：
“梅姨”属核心共犯
量刑可达死刑

北京安剑律师事务所周兆
成表示，“梅姨”在该系列拐卖

案件中，长期充当核心中间人，
负责中转接送、牵线买家，是整
个拐卖犯罪链条中不可或缺的
关键环节。根据我国《刑法》规
定，拐卖儿童罪涵盖拐骗、绑
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儿童
的全链条行为。即便她没有直
接拐卖孩子，只要参与上述任
一环节，就构成拐卖儿童罪的
共犯，需承担与核心主犯同等
的刑事责任，绝无“只是牵线、
罪轻”的侥幸空间。

周兆成称，《刑法》明确规
定，拐卖儿童三人以上，或有其
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
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
罚金或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
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本案中，已查实通过梅姨中转
贩卖的儿童多达9名，远超“三
人以上”的加重处罚门槛；其行
为直接导致多个家庭支离破
碎，父母半生寻子、家破人散，
社会危害性极大，完全符合“情
节特别严重”的法定标准。同案
主犯张维平已被判处死刑，作
为拐卖链条核心共犯的“梅
姨”，一旦落网，量刑上限完全
可达死刑。另外要明确的是，
本案司法机关早已立案侦查并
对其发布通缉，根据法律规定，
已经立案的严重刑事犯罪，不
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藏了23年，人贩子“梅姨”落网了！
此人是否存在一度存疑，期待其交代的线索让更多被拐孩子回家

●2003 年 9 月至 2005 年 12

月期间，多名儿童在广州增城、惠

州博罗等地被拐。

●2016 年，联合专案组将张

维平等 5 名犯罪分子抓获。张维

平供认其拐卖儿童的作案事实，

并称所拐儿童是通过“梅姨”贩

卖，此案因此被称为“梅姨案”。

●2017 年初，“梅姨”的称呼

第一次为人所知。同年6月，广州

警方绘制“梅姨”第一张模拟画像

并公开悬赏。

●2018年12月28日，广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以

拐卖儿童罪判处张维平、周容平

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

●2019 年，“梅姨”第二张画

像再次备受关注。经张维平辨认，

第二张画像与“梅姨”相似度不足

50%，且与第一张画像差异较大。

●2020 年，广州警方相关负

责人又在通报相关案情时介绍，

根据张维平的供述，警方核实了

几乎所有的细节，提到了增城的

某一条街，麻将馆等全部都调查

过，有可能符合条件的户籍人口、

外来人口、暂住人口所有都进行

了排查，花了几个月时间，这些细

致入微的工作，全部都接触过，目

前还没有证据直接证明“梅姨”是

存在的。

●2021年12月，广东高院对

张维平等5人拐卖儿童案作出二

审判决，维持了一审法院刑事部

分的判决：张维平、周容平判决死

刑，另有二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一

人被判刑十年。

●2023 年 4 月，张维平等人

被依法执行死刑。

●2024年10月，“梅姨案”中

第9名被拐儿童——欧阳佳豪成

功找到，这也标志着该案涉及的

9名被拐儿童已全部找回，9个家

庭终于“团圆”。

●2025 年，在公安部指导、

外省公安机关的支持下，专案组

发现一位名叫谢某某的女子，其

特征与“梅姨”高度吻合。经进一

步核实，谢某某正是“梅姨”。

●2026 年 3 月 21 日，广州警

方正式通报“梅姨”谢某某落网。

经审讯，谢某某对其贩卖儿童的

事实供认不讳。

当年画“梅姨”的画像师还原“梅姨”：

同居老人说她嘴甜，曾带不同孩子回家
第
一
时
间
追
访

3月21日，广州警方通报“张维平等人拐卖儿童
案”(即“梅姨案”)取得重大进展，犯罪嫌疑人谢某某
（女）落网，其即为该案关键人物“梅姨”。

“梅姨案”备受全国关注，作为该案关键嫌疑人、
长期负责拐卖儿童中转销赃的“梅姨”，落网后对自
身参与拐卖儿童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至此，这起
横跨十余年、牵动无数家庭的拐卖儿童大案，终于迎
来关键收官节点。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徐韶达

综合新黄河、羊城晚报、封面新闻等

“梅姨”旧画像 “梅姨”新画像

申军良（被拐受害人申聪之父）当

年带着“梅姨”画像寻人，村民认出是

“阿梅”。图为昨天申军良出面发声

2019年，山东省公安厅
原首席模拟画像专家林宇辉
受邀绘制第二版“梅姨”模拟
画像。昨天，林宇辉告诉扬
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目前
官方尚未发布“梅姨”落网后
正面照片，他对画像与当年
“梅姨”的相似度判断基于一
线走访、知情者反馈得出，保
守预估至少70%。

林宇辉的“梅姨”画像画
到第五稿才最终确定。70%
相似度判断依据来自当年与
“梅姨”同居两年的当地老汉，
以及老汉的女儿，他俩亲口认
可画像高度还原。寻亲家长

申军良曾拿着这张画像，在
“梅姨”长期活动的核心区域
走访，当地村民一眼就认出画
像上的人——就是平日里自
称“阿梅”的那名女子。

林宇辉当年专程赶赴
“梅姨”长期出没的紫金县，
逐一走访知情村民。结合实
地走访与核心目击证人——
那位与“梅姨”同居的老人及
其女儿的描述，林宇辉勾勒
出“梅姨”的外貌特征：她是
典型的南方女性样貌，会说
粤语和客家话，长相特点十
分鲜明：身高1米5左右，大
脸盘，鼻翼宽大且两个鼻孔

外露，嘴唇偏大偏厚，眼型略
带三角眼。这一版画像发布
后迅速在全网广泛流传。

据同居老人介绍，“梅
姨”在潜逃期间，一直化名
“阿梅”在紫金县一带活动，
行事极为谨慎隐蔽，她对外
谎称自己是帮人介绍对象的
红娘，靠着能说会道、嘴甜的
性格和村民打成一片，连当
地菜市场的商贩都认识她。
在和老人断断续续同居的两
三年时间里，“梅姨”从未出
示过自己的身份证，也从不
会入住酒店，偶尔会带着不
同的孩子来到老人住处，谎

称是自己弟弟的孩子帮忙照
看，还会拿冰糖哄孩子，实则
将老人住处当作拐卖儿童的
临时落脚点。

老人的女儿顾忌农村邻
里闲话，劝说父亲与“阿梅”办
理结婚手续，老人认可女儿的
想法后，便向“阿梅”提及此
事，对方当场神色惊讶，愣神
片刻后便假意答应回去准备，
又以没有带身份证、需要回老
家为由推脱，第二天一早就彻
底离开，电话关机，彻底失联，
再也没有出现过。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张楠


